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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區第二區。   
(九)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轄區。   
(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轄區第一區。   
(十一)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轄區第二區。   
(十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轄區第三區。   
(十三)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轄區。   
(十四)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轄區。   
(十五)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轄區第二區。   
(十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區第一區。   
(十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轄區第二區。   
(十八)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轄區。   
(十九)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轄區。   
(二十)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轄區。   
(二十一)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轄區。   

二、為保障離島地區民眾使用公證制度之權益，爰開放下列轄
區遴任為辦理公證及認證事務並得執行律師業務（公證法
第37條第1項但書規定參照）：   

(一)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轄區。   
(二)福建金門地方法院轄區。   
(三)福建連江地方法院轄區。   
(四)經本院遴任為辦理公證及認證事務並得執行律師業務之
民間公證人，一年内不得聲請遷移事務所至上開三法院
轄區以外地區；前開期間屆滿而聲請遷移至上開三法院
轄區以外者，因地理環境或特殊需要因素不復存在，其
執行職務限於僅辦理文書認證事務。   

三、聲請資格：已成年之中華民國國民具積極資格，且無不得
遴任情事之一者。   

(一)積極資格（公證法第25條）：   
１、經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者。   
２、曾任法官、檢察官，經銓敘合格者。   
３、曾任公設辯護人，經銓敘合格者。   
４、曾任法院之公證人，經銓敘合格，或曾任民間之公證
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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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經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不包括經檢覈取得律師資
格者），並執行律師業務3年以上者（聲請時已屆滿3
年）。   

(二)不得遴任情事（公證法第26條）：   
１、年滿70歲。   
２、曾受1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受緩刑宣告
期滿而未經撤銷或因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３、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４、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５、曾依公證法免職或受撤職處分。但因第33條第1項第6
款、第7款規定受免職處分，於原因消滅後，不在此
限。   

６、曾受律師法所定除名處分。   
７、受破產之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８、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９、經相關專科醫師鑑定，認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
不能勝任職務。但於原因消滅後，不在此限。   

四、聲請期間：中華民國115年1月23日起至115年2月6日止（
以郵戳為憑）。   

五、聲請方式：一律通訊報名（聲請遴任為辦理公證及認證事
務者、辦理公證及認證事務並得執行律師業務者，請逕寄
本院民事廳第三科；但聲請遴任為僅辦理文書認證事務並
得執行律師業務者，應由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報由「全國律
師聯合會」推薦，再由該聯合會造冊報請本院遴任）。   

六、應檢附文件（各項證明文件先繳驗影本，必要時通知繳驗
正本）：   

(一)聲請書及簡歷表（辦理公證及認證事務者如附件一，僅
辦理文書認證事務者如附件二）。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三)最近2吋半身脫帽照片2張（1張黏貼聲請書，1張浮貼）。   
(四)最近6個月内經醫療機構檢查合格之司法院公告體格檢查
表（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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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證法第25條之證明文件：   
１、經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者：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２、曾任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或法院之公證人，經
銓敘合格者：銓敘合格之銓敘部函影本。   

３、曾任民間之公證人者：曾任民間之公證人之證明文件
影本。   

４、經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並執行律師業務3年以上者：
律師高等考試及格證書影本、執行律師職務3年以上
之證明文件影本。   

(六)學歷、工作（執業）年資之證明文件影本。   
(七)聲請外國語文核定之證明文件影本及正本，正本核驗後
發還。   

(八)上開證書、文件係中華民國境外發給者，應經中華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外交部授權之駐外機構
或其他有權機關授權之團體證明。   

七、民間公證人設事務所地區請參考附件四。另遴任民間公證
人採積分評比方式（辦理公證及認證事務者、辦理公證及
認證事務並得執行律師業務者之評比標準如附件五；僅辦
理文書認證事務者之評比標準如附件六），聲請者請依所
具資格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俾利作業。   

八、審查及遴任事項，由本院民間公證人任免委員會審查；審
查合格者，除免經職前研習者外，應依本院通知按期參加
職前研習（基礎訓練預計於115年9月辦理，研習期間無薪
資，實務訓練期間膳宿自理）；無故未按期參加或有其他
視為研習成績不合格情事者，註銷遴任資格（民間公證人
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第17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參照）。職
前研習、遴任、登錄、職務執行或其他未盡事項，依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九、經本院指定所屬法院及設事務所地區後，於向所屬法院聲
請登錄前，不得聲請變更設事務所。   

十、依民間公證人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第10條規定：「聲請人
經任免委員會審查合格後，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二年
內不得再聲請遴任：一、經司法院通知繳納證書費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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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限內繳納。二、未依法參加職前研習。三、未依法於
期限內向所屬法院聲請登錄。四、放棄遴任資格。前項期
間，自事由發生時起算。」請審慎評估個人生涯規劃。   

十一、其他事項：聲請書及簡歷表、體格檢查表請參閱本院網
站：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427-1.html（業務
綜覽/公證業務/公證訊息公告）所附格式，自行以A4紙
張製作填寫或附回郵信封洽本院民事廳第三科索取（地
址：100203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洽詢電話：
02-23618577轉642、233）。   


